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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制定。

本文件按 GB″ 1.1— zO⒛ 规定的格式编制。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全健蜂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出并起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龙军。

本文件于zO21年 7月 25日 发布,⒛ 21年 9月 31日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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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然美⑧蜂肽宝 (蜂产品制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蜜然美③蜂肽宝 (蜂产品制品)的术语和定义、要求、食品添加剂、生产加工过程卫

生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本文件适用于以蜂蜜、破壁花粉 (详见第3章 )、 蜂王浆为原料,经配料、搅拌混合、包装等工艺

制成的蜂产品制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CIB/T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C1B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留 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CTB狎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留 8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志贺氏菌检验

GB狎 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C1B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5009.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还原糖的测定

CIB500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的测定

GB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5009.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锌的测定

GB57钥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9697 蜂 王 浆

GB1鲳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1四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

GB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H/T 18796  虫篥虐蜜

丿
d
η

 
F

`
「

· 
.
●



Q/QJFY O001s——2021

3 术语和定义

3,1

蜜然美蜂肽宝 (蜂产品制品)

以蜂蜜 (含量≥70%)、 破壁花粉 (破壁油菜花粉、破壁荞麦花粉、破壁向日葵花粉、破壁玉米花

粉、破壁紫云英花粉、破壁芝麻花粉、破壁高粱花粉、破壁松花粉、破壁茶花粉、破壁荷花粉、破壁玫

瑰花粉)、 蜂王浆为原料,经配料、搅拌混合、包装等工艺制成的蜂产品制品。

4 要求

4.1 原料要求

4.1.1 蜂蜜

应 符 合 GH/T18796和 GB14963的 规 定 。

412 破壁花粉 (破壁油菜花粉、破壁荞麦花粉、破壁向日葵花粉、破壁玉米花粉、破壁紫云英花粉、

破壁芝麻花粉、破壁高粱花粉、破壁松花粉、破壁茶花粉、破壁荷花粉、破壁玫瑰花粉)

应取得相应产品有效食品生产许可资质的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和经备案有效

的企业标准的规定。

4.1,3 蜂 王 浆

应符合GB9sg7的 规定。

4.1,4 加工用水

应符合GB5749的 规定。

4,2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规定。

4,3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2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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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感官要求

黄褐色或深褐色,色泽均匀一致

具有本品特有的滋味和气味,无异味

常温下呈粘稠膏状,冷藏以下温度呈粘稠膏状



表 2 理化指标

4.4 微生物限量

应符合表3规定。

5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27GO的 规定。

6 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

应 符 合 GB14881的 规 定
。

7 检验方法

7.1 感官要求

取50g样品置于透明洁净的烧杯中,在自然光线下用正常视力观测色泽、形态和杂质 ,

其气味,用温水漱口,品尝其滋味。

7.2 理化指标

7.2.1 水分

按GB50Og,3中第二法减压干燥法规定的方法测定。

72.2 杲糖和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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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g/100g)                   ≤

杲糖和葡萄糖/(g/100g)            2

铅 (以Pb计)/(mg/kg)               Ⅰ

锌 (Zn)/⑷g/kg)                ≤

Eff,Acs zzasffiN/"ft.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应符合GB316sO的 规定

表 3 微生物限量

菌落总数/(CFU/g)                 ≤

大肠菌群/(hIPN/⒄

霉菌计数/(CFU/gl                 阝

嗜渗酵母计数/(σU/D               ≤

致病菌 (沙 门氏菌、志贺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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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5009.8的 规定的方法或GB5009.7的 规定的方法测定。以第一法为仲裁采用的方法。

7,2.3铅

按 GB5009.12规 定 的 方 法 测 定 。

7.24 锌

按 GB5009.14规 定 的 方 法 测 定
。

72.5 农药最大残留量

按GB2763规定的方法测定。

7.26 其他污染物

按 C.B2762规 定的方法测定。

7.27 兽药残留限量

按有关标准规定的方法测定。

7.3 微生物限量

7.3,1 菌落总数

按C.B缶789.2规定的方法测定,样品的采集及处理按GB狎gg,1执行。

73.2 大肠菌群

按GB47Bg.3规 定的方法测定,样品的采集及处理按GB留89.1执行。

7.33 霉菌计数

按GB4789.15规定的方法测定,样品的采集及处理按GB4789,1执 行。

73.4 嗜渗酵母计数

按GB1碉 63中 附录A规定的方法测定,样品的采集及处理按GB4789.1执 行。

7.3.5 沙门氏菌

按GB4789.4规定的方法测定,样品的采集及处理按GB留sg,1执行。

73.6 志贺氏菌

按GB4789.5规 定的方法测定,样品的采集及处理按GB4789.1执行。

7.37 金黄色葡萄球菌

按GB狎Bg,10平板计数法规定的方法测定,样品的采集及处理按GB狎89.1执行。

73,8 食品添加剂

按国家相关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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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验规则

8.1 扌比次

同一批原料、同一生产日期、同一生产线生产的包装完好的同一品种、同一规格产品为一批次。

8.2 抽样

每批产品按生产批次及数量比例随机抽样,抽样数量不得少于 1kg,所抽样品分成两份,1份检验 ,

1份备查。

83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水分、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净含量。

8.4 型式检验

8.4,1 型式检验每半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

al 产品试制、正式投产时 ;

bl 原料、工艺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

cl 更换设备或长期停产再恢复生产时 :

dl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

ω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要求时。

8.4.2 
检 验 项 目 为 第 4.2、 4.3、 4。 4和 5规 定 的 项 目 。

85 判定原则

85.1 全部检验项目结果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合格。

8,5.2 微生物指标检验结果不符合本文件规定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不得复检。除微物物指

标外,其他指标检验结果若有不符合本文件规定要求时,可重新从该批产品中抽取两倍样品进行复检。

复检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该批产品判为合格。如果复检结果仍有不符合本文件规定要求时,判

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9 标签、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⒐1标 签、标志
                              、

91.1 产品销售包装标签应符合 GB7718和 GB28050规 定。并标明食用方法。               铲

9.1,2 产品运输包装贮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191规 定。                        吵

92 包装                                              .

9,2.1 内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包装应密封。包装容器应清洁、干燥、无异味、无毒。
     岁

92,2 净含量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93 运输

运输设备应洁净卫生,不应和散发强烈气味与有毒或不洁物混合装运。运输途中要求达到防雨、防

湿、防潮和防热。装卸时应轻拿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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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贮存

9.4.1 产品应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中,有防尘、防蝇、防鼠、防晒、防雨等设施。

9.4.2 应离地离墙存放,{不应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易挥发、有异味或影响产品质量的物品同处

贮存。         |
9.4,3 产品宜在≤25℃ 件下贮存。

9.5 保质期     |

在符合本文件规定的竹运条件、包装完好情况下,常温下保质期为7天 ,冷藏0℃ ~10℃温度下3个

月 ,-10℃
~△

5℃ 温 度 下 扭 个 月 。


